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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符合向保险机构投资者提供

交易单元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关于向

保险机构投资者提供综合服务的评估函》（资金部函［

２０１２

］

１４

号），经评估，公

司符合向保险机构投资者提供交易单元的条件。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办理保险机构投资者交易单元的相

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３６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牛化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化工”）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成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事宜。金牛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

为

２５８

，

８９９

，

６７６

股，全部由公司以现金认购，限售期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起

限售

３６

个月。 至此， 公司持有金牛化工股份数量由

１２７

，

６５４

，

８００

股增加至

３８６

，

５５４

，

４７６

股，持股比例由

３０．２９％

提高到

５６．８２％

。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６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４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西桂冠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１９９

号），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７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公司债券。该批复自核准发行

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

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有关公司发行债券的公告请查阅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８

月

２４

日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８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星期二）

３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小招二楼会议厅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李宝赞先生

６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９

人， 代表股份

９６６

，

６２３

，

３５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４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分红规划》。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６６

，

６２３

，

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６６

，

６２３

，

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６６

，

６２３

，

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志勇、王臣

３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２９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２６

号浙江大厦

１７

层

３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乔雨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

人， 代表股份

７３

，

２５５

，

５２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２８．３９％

；其中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７３

，

２５５

，

５２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８．３９％

。 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７３

，

２５５

，

５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华堂律师事务所证券从业律师穆慧明、张浩进行了现场见

证，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３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告的业绩：同比下降

业绩预告情况表：

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７０％－９０％

左右

盈利

：

１２

，

１７４

万元

盈利

：

1,000

万元左右

--- 3,300

万元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１８

元

－－－ ０．０６０

元 盈利

：

０．２２

元

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１６６％－２４９％

左右

盈利

：

３

，

００７

万元

-4,500

万元左右

--- -2,000

万元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８２

元

－－－ －０．０３７

元 盈利

：

０．０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

２０１２

年机床行业市场需求持续下

滑，公司销售收入同比下降，公司利润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８４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

明先生主持，会期半天。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０９

，

４２８

，

４７９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

３４１

，

４７９

，

８４７

股的

３２．０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方誉、孙红庆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９

，

４２８

，

４７９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议案二、《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９

，

４２８

，

４７９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方誉、孙红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南化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３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在南宁市南建路

２６

号公

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７５

，

７２９

，

２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２０％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覃卫国先生主持。 会议经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聘用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

７５

，

７２９

，

２３７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５

，

７２９

，

２３７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本次股东大会经桂云天律师事务所李长嘉、韦朝鸿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上述各项议案有关的详细资料；

２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大会决议和记录；

３

、律师出具的本次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４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０

股票简称：外运发展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号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１１

日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了会议通知。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收到有效表决票

９

票。 公司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均无

疑义。 会议内容、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在江苏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江苏南京陶吴工业集中区横溪街道内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暂定名为“中外运

（南京）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并授

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负责处理相关具体事宜。

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７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延

期召开的公告》， 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在公司

６０３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书面提交

的 《关于向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请增加临时提案的

函》，提请将《关于修改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章程

＞

中的提案》作为新增的临时提案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提案主要内容：

提议将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为

３

人，其中

１

名

为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会计专业人士。 ”修改为：“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

三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其中至少有一名为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会计专业人

士。 ”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设副董事长

１－２

名。 ”修改为：“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２

人。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通知召集人”。经董事会

核查，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６４

，

７０３

，

６７５

股，持股

比例为

２９．６２％

。该提案人身份符合有关规定；其提案内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的规定及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 因此，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提案作为新增临时提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二、会议地点：珠海市南屏屏工中路

８

号公司综合楼

６０３

会议室

三、会议期限：半天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审议议程

（一）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提交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２

、审议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修改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章

程

＞

的提案》，该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为新增内容，与前述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提交

的修改公司章程内容并无冲突。 上述两项提案需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３

、审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可出席会议。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到会，可书面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出席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至

９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４

：

００

）

２

、登记办法：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持

被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须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方式：直接登记，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九、其它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书有效期限：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简称：大唐电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９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３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６

号大唐电信

２０１

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５

，

５０５

，

２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１５％

。 会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曹斌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德恒律

师事务所崔杰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与表决股份为

１４５

，

５０５

，

２９１

股， 其表决情况为：

１４５

，

５０５

，

１９１

股同意，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９９％

；

０

股反对；

１０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０１％

。

２．

审议通过《关于聘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与表决股份为

１４５

，

５０５

，

２９１

股， 其表决情况为：

１４５

，

５０５

，

２９１

股同意，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审议通过《关于向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公司及西安

大唐所持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联方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及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回避表决，

本案具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４

，

８９１

，

５９６

股， 其表决情况为：

４

，

８９１

，

５９６

股同意，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及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回避表决，

本议案具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４

，

８９１

，

５９６

股， 其表决情况为：

４

，

８９１

，

５９６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１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

午在北京新大都饭店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

人

）

３

所持有或代表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３１１

，

１７８

，

３２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９．６０％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俞昌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董事俞昌建、常维柯、独立董事邓小丰共

３

人出席会议，其余董事因公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监事洪欣共

１

人出席会议，其余监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见证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单位：股）：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关于公司发行非公开

定向债务的议案

》

１

，

３１１

，

１７８

，

３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张梅英、谷琴琴出席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

首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２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七次临时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之相关规定。 会议经通讯表决后，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通过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办理信托贷款业务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通过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办理信托贷款业务，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５

亿元，期限为一年，利率

为

５．７％

；

２

、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５２５０

元（含适用税项）；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５２５０

元（含适

用税项）；扣除适用税项后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３７２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举行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获

股东大会授权决定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批准。 因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

Ａ

股分红派息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

Ａ

股分红派息

的股权登记日由原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延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相关日期依次顺延。

现将

２０１２

年中期

Ａ

股分红派息的具体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分红派息方案

１

、本次分红派息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８３

，

０２０

，

９７７

，

８１８

股为基数计算，向全体股东按每股

人民币

０．１５２５０

元（含适用税项）派发

２０１２

年中期股息。

２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７２５

元。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通知》”）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７２５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存在除前述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

所得税法》”）），该等股东应参考《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

税。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

Ａ

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５２５０

元。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时间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联系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９

号中国石油大厦

Ｃ

座

０６１１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７

电话：（

８６１０

）

５９９８ ６２２３

传真：（

８６１０

）

６２０９ ９５５７

六、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６

债券简称：

０８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

次会议，

相关决议公告于

８

月

２８

日披露。 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议案》，并提交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该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９

月

７

日。

现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

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８

月

２７

日）及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９

月

７

日）登记在册

的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公告如下：

１． ８

月

２７

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名称 持股数量 比例

１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１２８，８２５，２６７ ７４．９７％

２

如皋长荣矿石仓储有限公司

７０，１８５，３４７ ０．４０％

３

张家港保税区千兴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６３，４１９，８６１ ０．３６％

４

国际金融

－

渣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政府投资

公司

）

６０，３９８，５６８ ０．３４％

５

张家港保税区立信投资有限公司

５７，１７６，６０１ ０．３３％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８，８０２，２９２ ０．２８％

７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

４８，６３４，１５８ ０．２８％

８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７，６７９，６３９ ０．２７％

９

张家港保税区日祥贸易有限公司

４７，６１２，７７６ ０．２７％

１０

张家港保税区荣润贸易有限公司

４５，５２４，９５１ ０．２６％

２． ９

月

７

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名称 持股数量 比例

１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１２８，８２５，２６７ ７４．９７％

２

张家港保税区千兴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６３，４１９，８６１ ０．３６％

３

如皋长荣矿石仓储有限公司

６２，７７７，１８２ ０．３６％

４

国际金融

－

渣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政府投资

公司

）

６０，３９８，５６８ ０．３４％

５

张家港保税区立信投资有限公司

４８，８９４，６００ ０．２８％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７，３３４，４９２ ０．２７％

７

张家港保税区荣润贸易有限公司

４５，５２４，９５１ ０．２６％

８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４，６７９，６３９ ０．２６％

９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

４３，２４４，１５８ ０．２５％

１０

张家港保税区日祥贸易有限公司

４２，１２０，３５６ ０．２４％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２日


